三城管〔2022〕79号                 签发人：孙会方
                                     办理结果：B
对市政协七届七次会议第82号提案的答复
民盟市委、王玉朝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合理利用和配置城区公共停车位解决居民停车难问题”的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城镇化建设速度的加快，我市机动车数量迅猛增长,而我市城区道路相对狭窄，适合施划停车泊位的路段较少，老旧小区大多没有配套建设停车场或车库，公共停车场建设存在不足，机动车保有量的快速增加与停车资源不足的矛盾日益突出，停车难的问题成为人民群众关注的重点。

为有效解决市民群众停车难的问题，我市一是编制了《三门峡城市停车设施专项规划2016-2030》，对城区公共停车设施建设进行了科学布局。二是出台了《关于印发三门峡市智慧停车管理系统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三文创〔2018〕12号），启动了三门峡智慧停车项目。依据《河南省三门峡市公安局委托书》“将三门峡市中心城区道路红线内公共停车位以及《三门峡市城市停车设施专项规划（2016-2030）》规划范围涉及的路内及路外公共停车场投资建设经营权和管理权授予三门峡智慧停车服务有限公司”，该项目切实提高了泊位使用效率，有效增加泊位动态供给数量，全面缓解了停车难问题。三是市公安局2015年10月31日牵头出台了《三门峡市停车场管理办法》，对停车场在规划、建设和管理的具体程序、条件、措施以及法律责任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明确、规范和细化。四是市发改委2017年11月27日牵头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完善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的通知》，对机动车停车收费范围、标准进行明确。

机构改革后，依据《三门峡市城市管理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市城管局“负责城区内广场、公共停车场等市政公用设施的管理工作”。由于国家、河南省均没有停车场建设管理方面的政策法规，我市2015年10月31日起施行的《三门峡市停车场管理办法》也于2019年废止。目前，我市停车场建设、管理无法律法规依据，实际管理中缺少可操作性的执法依据，特别是存在小区停车位只售不租、停车场审批程序不规范、停车管理相关部门职责不明晰、停车阶梯收费政策成效不明显、违法违规占用公共停车位、停车资源闲置浪费、擅自改变停车场性质、建筑物退让区停车场设置等系列热点问题。加强地方立法，规范机动车停车管理成为当前我市停车管理法制化进程，解决停车管理诸多问题的迫切要求。

2022年，我局启动了《三门峡市停车场建设管理办法》的起草工作，在办法中一是明确由发改部门科学确定差别化、阶梯式收费标准，建立动态调整机制，合理调控出行停车需求。二是提出“鼓励有条件的机关、企事业单位、居民社区、个人在保障安全和满足基本停车需求的前提下，向社会开放停车设施。住宅建筑区划内，规划用于机动车停放的车位、车库尚未出售的，建设单位可优先予以出租；车位、车库出售或者出租的，应当首先满足业主的需要。”从而有效解决小区停车难和盘活停车资源的问题。三是由市公安局继续履行《河南省三门峡市公安局委托书》，持续推进智慧停车项目，合理施划设置停车泊位，最大限度增加停车位。

针对乱停乱放现象将由市公安局依据《中共三门峡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印发市政府部门权责清单目录的通知》要求，加强机动车、非机动车停放秩序的管理，做好违反规定乱停乱放的处罚。

对擅自占用公共停车泊位的行为，我局将一是开展“清障行动”，联合公安部门全面清除人行道、广场、游园等擅自设置的，影响行人、车辆通行的车位锁、隔离桩、栏杆、射灯等各类障碍物。二是安排执法人员加大巡查力度和密度，对擅自放置影响行人通行、车辆停放的锥桶等进行清理。三是抓好舆论宣传，充分利用新闻媒体，广泛宣传擅自设置路障的危害。同时，公布投诉电话12345、12319，积极受理群众投诉，及时解决群众诉求。四是积极配合公安部门加大对擅自占用公共停车泊位的查处处罚力度。
下一步，我局将加快制定《三门峡市停车场建设管理办法》，为停车管理提供法律支撑，明确职责权利归属、范围，使各个参与管理的部门各负其责，各尽其职，齐心协力共同改善城区停车环境条件，有效解决“停车难”问题。

感谢您对城市管理工作的关心和支持，希望继续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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